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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履约义务法与

我国经营租赁账务处理之比较

【摘要】 2010年 8月，IASB和 FASB联合发布了《租赁》征求意见稿。本文用示例的方式对征求意见稿《租赁》提出的履

约义务法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经营租赁会计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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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8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

计准则委员会（FASB）联合发布了《租赁》征求意见稿（简称

《租赁》）。对于出租人的会计处理，《租赁》取消了以租赁业务

的传统分类（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作为区分会计处理的基本

方法，而是采用了两种模型：履约义务法和终止确认法。根据

《租赁》第 28、29条的规定：在租赁开始日，出租人应评估确定

该租赁应采用履约义务法还是终止确认法进行会计处理。确

定的依据是出租人在规定的期间内（包括预期租赁期或者租

赁期满后，出租人预期有能力通过重新出租或者出售该资产

取得重大回报）是否保留与租赁资产相关的重大风险或收益：

如果保留与租赁资产相关的重大风险或收益，出租人应当采

用履约义务法；否则应当采用终止确认法。租赁开始日之后，

出租人不应变更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一 尧履约义务法的账务处理

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A租赁公司与 B制造企业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合

同主要条款如下：淤租赁标的物：甲生产设备。于租赁期：2011

年 12月 31日 ~ 2016年 12月 31日，共 5年，不可撤销。盂租

金支付方式：每年年末支付租金 7 800元。榆该设备的预计使

用年限为 8年，租赁期届满时设备的估计价值为 1 000元。

虞该设备为全新设备，成本为 25 000元。愚租赁合同规定的

年利率为 8豫。舆租赁期满无续约选择权或残值保留。

根据财务人员的职业判断，A租赁公司仍保留有与租赁

资产相关的重大风险或收益，故采用履约义务法进行相关会

计处理，具体如下：

1. 租赁期开始日。根据《租赁》第 30、33条的规定：在租

赁开始日，出租人应在财务状况表中确认一项资产（向承租人

收取租金的权利）和一项负债（履行租赁的义务）。租赁资产仍

然保留在出租人的财务状况表上。出租人应当以租金支付按

租赁内含利率折现后的现值和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成本之

和进行初始计量。

为此，A租赁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收租赁款———B公司 31 143［7 800伊（P/A，8%，5）］

贷：未实现融资收益 31 143

2. 第一年末。根据《租赁》第 37、38条的规定：在租赁期开

始日之后，除非对使用权资产进行重估或计提减值准备，否则

出租人对租金支付收取权应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采用

实际利率法）。为此，在资产负债表上减少租赁负债和应收租

赁款，在损益表上分摊折旧费用、确认租金收入和利息收入。

根据《租赁》第 38条的规定，除直线法外，还可采用产出法与

投入法（在我国称为工作量法）确定出租人的剩余履约义务。

本例采用直线法。A租赁公司第一年至第五年采用实际利率

法（直线法）的利息收入计算见表 1，相应的损益计算如表 2

所示。

年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计

已收取的
租金淤

7 800

7 800

7 800

7 800

7 800

39 000

利息收入
于=榆伊8%

2 491

2 067

1 608

1 113

578

7 857

应收租赁款减
少额盂=淤-于

5 309

5 733

6 192

6 687

7 222鄢

31 143

应收租赁款期末余额
榆=期初榆-盂

31 143

25 834

20 101

13 909

7 222

0

0

表 1 利息收入计算表（实际利率法） 单位院元

注鄢院该数据采用倒挤法得出袁即用应收租赁款的总额31 143

减去前四年已减少的应收租赁款遥

年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计

租金收入淤
=31 143/5

6 228.6

6 228.6

6 228.6

6 228.6

6 228.6

31 143

利息收入于
渊详见表1冤

2 491

2 067

1 608

1 113

578

7 857

折旧费用盂

3 000

3 000

3 000

3 000

3 000

15 000

税前收益榆
=淤+于-盂

5 719.6

5 295.6

4 836.6

4 341.6

3 806.6

24 000

表 2 损益计算表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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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租赁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数据来源详见表 1与表 2，

第二年至第四年的账务处理依此类推，不再赘述）。

借：银行存款 7 8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6 228.6

租赁成本 3 000

贷：租赁资产累计折旧 3 000

租赁收益 6 228.6

利息收入———租金利息收入 2 491

应收租赁款———B公司 5 309

3. 第五年末———租赁期满日。

借：银行存款 7 8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6 228.6

租赁成本 3 000

贷：租赁资产累计折旧 3 000

租赁收益 6 228.6

利息收入———租金利息收入 578

应收租赁款———B公司 7 222

由于租赁设备未做发出的账务处理，故无需做租赁设备

收回的会计分录。

二、我国关于经营租赁的账务处理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第 4条、第 5

条与第 10条的规定，出租人应当在租赁开始日将租赁划分为

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

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经营租赁是指除融资租

赁以外的其他租赁。

为此，上例中 A租赁公司与 B制造企业的租赁业务应归

属为经营租赁，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 租赁期开始日。

借：经营租赁资产———已出租资产 25 000

贷：经营租赁资产———未出租资产 25 000

2. 第一年末（第二年至第四年类推，不再赘述）。

借：银行存款 7 800

贷：租赁收益 7 800

借：销售费用 3 000

贷：经营租赁资产累计折旧 3 000

3. 第五年末———租赁期满日。

借：银行存款 7 800

贷：租赁收益 7 800

借：销售费用 3 000

贷：经营租赁资产累计折旧 3 000

借：经营租赁资产———未出租资产 25 000

贷：经营租赁资产———已出租资产 25 000

三、两种账务处理方法对出租人财务报告的影响

1. 对利润表的影响。根据《租赁》第 31、62 条的规定：出

租人应在损益表中确认租金支付收取权相关的利息收入及履

行租赁义务产生的租赁收入，且应将租金支付收取权的利息

收入与其他利息收入分别列报。根据两种方法的账务处理，我

们将其对利润的影响编制成表 3。

根据表 3可以得出：出租人在租赁期内的总体损益没有

变化，均为增加 24 000元。但在履约义务法下，出租人的收入

呈现递减趋势，前期确认收入多，后期确认收入少，体现出租

人的报酬被前置的效果，必然会对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期产生

不利影响。

2. 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根据《租赁》第 42条的规定，出

租人应在财务状况表中同时列报租赁资产、租金支付收取权、

租赁履约义务。根据两种方法的账务处理，我们将其对资产负

债表的影响编制成表 4。

从表 4可以看出，企业资产与负债的变化虽然最终是一

致的，即资产增加 24 000元（与收益增加 24 000元一致），负

债最终增减额为 0，但是每一年的变化两者差异较大，对企业

每年的财务报告及其相关指标（如资产负债率）的分析有一定

的影响，相比较履约义务法会导致出租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上

升，尤其是在租赁期开始日，这对出租人的融资能力将产生负

面影响。

3. 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根据《租赁》第 63 条的规定，

在现金流量表中，出租人应将收取租金产生的现金流入归为

经营活动。两种模式下的现金流量没有发生改变（均为每年

7 800元），只是会计处理方式发生变化。

四、结语

财政部会计司注册会计师处副处长杨国俊在“2010中国

融资租赁年会”上指出，修改后的会计准则实施时间应该在

2013年。由于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

如果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得以实施，那么根据新的国际会计准

则进行调整后的中国会计准则的实施时间应该会在 2013年

或 2014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已经有 30年的历史，但现在才刚

刚重新起步，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意见对这个并不年轻的新

兴行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融资租赁界应高度

关注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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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义务法

经营租赁会计

1

5 719.6

4 800鄢

2

5 295.6

4 800

3

4 836.6

4 800

4

4 341.6

4 800

5

3 806.6

4 800

合计

2 4000

2 4000

表 3 履约义务法与经营租赁会计的税前收益比较 单位院元

注鄢院该数字等于租赁收益7 800元减去所提折旧费3 000元遥

资产增减

负债增减

资产增减

负债增减

开始日

31 143

31 143

0

0

1

-509

-6 228.6

4 800

0

2

-933

-6 228.6

4 800

0

3

-1 392

-6 228.6

4 800

0

4

-1 887

-6 228.6

4 800

0

5

-2 422

-6 228.6

4 800

0

合计

24 000

0

24 000

0

履约
义务法

经营租
赁会计

项目与年限

表 4 履约义务法与经营租赁会计的资产负债增减变化比较 单位院元


